关于《河源市源城区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一批）》的起草说明

我单位组织编制了《河源市源城区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一批）》。根据《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4〕32号）有关要求，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

一、文件的制定背景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四十五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实施征收，采取列举方式对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因军事和外交、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扶贫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及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等六种情形，确需征收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

《河源市源城区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一批）》（以下简称《方案》）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和成片开发建设的需要，为保证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4〕7号）规定，我局组织编制《河源市源城区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一批）》。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二）《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三）《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要点和模板的通知》（粤自然资管制〔2022〕2745号）；

（四）《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4〕7号）。
三、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
《方案》起草过程中，我单位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4〕7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要求编制方案内容。我局就编制的《方案》在源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征求意见。

四、主要内容说明
（一）基本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河源市源城区，权属涉及2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18个行政村，分别为源南镇白田村、墩头村、风光村、榄坝村、双下村，埔前镇河背村、莲塘岭村、南陂村、埔前村、中田村、大塘村、高围村、罗塘村，东埔街道高塘村、太阳升村、东埔村，城东街道和平村、胜利村。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与生态保护红线。成片开发项目已纳入源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占比大于30%，符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资〔2024〕7号）中，对河源市城镇开发边界内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公益性用地的比例要求。即除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心城区外，其他地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30%。

（二）项目的必要性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商住用地、配套设施用地等类型。本次成片开发项目的实施是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及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通过完善防护绿带、市政设施、产业配套、道路交通等配套设施，提升我区产业升级动力，增强我区产业发展活力。

（三）效益分析

本次《方案》的编制与落实，为源城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供坚实的后盾。同时，通过片区内产业、居住用地等经营性土地的出让，可实现GDP、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对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激发城市发展动力起到重要作用，推动区域产城高效融合，进一步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其他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实施，推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源城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提供支持和保障。

（四）结论

本成片开发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4〕7号）相关要求，片区选址符合有关规定，实施计划合理可行，工作保障措施得力，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对源城区开发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公开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说明
我单位就《方案》在源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时限为7天。


